评估收费通知单
中国进出口银行：

受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委托，我公司对案件号为（2017）京0102执2433号江苏博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8套涉案房产进行评估。

房屋明细如下：

	序号
	房屋地址

	1
	江苏省沐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1、201室

	2
	江苏省沐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2、202室

	3
	江苏省沐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3、203室

	4
	江苏省沐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5、205室

	5
	江苏省沐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6、206室

	6
	江苏省沐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7、207室

	7
	江苏省沐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8、208室

	8
	江苏省沐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9、209室


我公司在正式开展工作前（即出现场前）需预收评估费用8万元，待评估报告做完，按实际评估费用多退少补并换取正式发票。
我公司账号信息如下：

公司名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银行名称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
银行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
银行行号：交739

         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18年8月23日

 
